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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网络求助中捐赠人权益保护研究
黄福媛

聊城大学，山东聊城，252200；

摘要：个人网络求助中，捐赠人权益保护面临信息不对称、资金监管缺失、维权渠道不畅三重困境。其根源在于

捐赠人与求助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模糊以及平台法律定位的争议。本文以附目的赠与合同为理论基石，将捐赠人与

求助人的关系界定为附目的赠与，将平台定位为负有法定审核与管理义务的居间型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并从知

情权、财产权、救济权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在知情权保障上，应构建“形式审核+有限实质审核”的分层机制；

在财产权保护上，应推行第三方资金托管、分次提现，并依据“尊重捐赠人意愿”与“近似原则”处置剩余善款；

在救济权构建上，应明确平台的诉讼担当资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2024 年《慈善法》及《个人求助网络

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为权益保护提供了制度基础，但相关细则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构建“事前信息披露—事中资

金监管—事后多元救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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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2024年 9月 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正式施行，同日《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也同步实施。新法实施前夕，成都两岁女童遭恶犬咬伤，

家属在轻松筹平台发起目标 200万元的筹款，短短 5小
时即完成募集，引发广泛社会关注。质疑焦点在于，以

涉事家庭的财产状况是否确需高额公众救助？平台是

否尽到信息审核义务？平台以“基于特殊情况满足家属

意愿”为由的回应，再次将捐赠人权益保护问题推向舆

论中心。

早在 2019年，“水滴筹诉莫某案”即为捐赠人权

益受损的典型。上述案例折射出个人网络求助中捐赠人

权益保护的三大核心困境。其一，信息审核机制虚化，

捐赠人知情权难以保障。其二，资金监管链条断裂，捐

赠人财产权面临风险。其三，维权机制供给不足，捐赠

人救济权落空。本文拟以附目的赠与为理论基石，从信

息、资金、救济三个维度系统探讨捐赠人权益保护的制

度完善。

2理论基础：附目的赠与关系与平台的法律定

位

2.1捐赠人与求助人之间构成附目的赠与合同关系

明晰捐赠人与求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界定捐赠

人权利、构建保护制度的逻辑起点。从法律行为角度分

析，捐赠人基于特定求助事由进行捐赠，其意思表示的

核心在于“目的特定性”——资金须用于解决求助信息

中所述的特定困境。若允许求助人任意使用资金，将导

致悖离捐赠人初衷的后果。因此，学理上多将此类关系

界定为“附目的赠与”——赠与以实现特定目的为前提，

目的无法实现时，赠与人享有返还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虽未直接规定“附目的

赠与”，但可从相关条款中推导出法理依据。《民法典》

第 661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附目的赠与与附义务赠与在“资金须用于

约定用途”这一核心点上具有相通性。《民法典》第 158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若将“资金未用于约

定目的”视为解除条件，则条件成就时赠与合同失效，

受赠人应返还财产。2024年《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

理办法》第 15条实质上明确了“资金用途偏离时捐赠

人有权收回资金”的规则。

2.2平台的法律地位：居间型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法律定位，直接关涉其义

务边界与责任承担。平台兼具信息中介与审核管理双重

属性：一方面为求助人与捐赠人提供信息对接渠道；另

一方面承担信息查验、资金管理等职责。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第 4条、第 11
条、第 13条等等规定使平台超越消极信息中介的角色，

承担起积极“守门人”的法定职责。基于上述分析，个

人网络求助中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可归纳为：捐赠人与

求助人之间成立附目的赠与合同关系；求助人与平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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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平台附随信息审核、资金监

督等法定与约定义务；平台与捐赠人之间虽无直接合同

关系，但基于平台规则和信赖利益，平台对捐赠人承担

审慎管理义务。

3知情权保障：求助信息披露的制度完善

3.1信息审核的现状与困境

唯有真实、完整的信息，捐赠人才能作出真实的意

思表示。当前实践中，平台信息审核多为“形式审核”，

鲜有实质性审查。轻松筹负责人在成都女童事件中坦言：

“信息审核能力有限，患者家庭资产作假实际靠群众举

报发现。”这种审核模式为虚假求助、隐瞒财产等行为

提供了可乘之机。

3.2平台信息审核义务的法理依据

《慈善法》第 124条明确要求平台对求助信息真实

性进行查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第 11
条进一步细化，要求平台建立审核团队进行真实性查验。

平台的信息审核义务源于其“守门人”地位，平台通过

运营获取商业利益即应承担审慎义务。同时，平台处于

信息优势地位，查验成本远低于分散的捐赠人自行核实。

3.3信息审核与披露机制的优化

解决信息审核困境，可行的路径是构建“形式审核

+有限实质审核”的分层审核机制。第一，明确审核标

准。对于身份信息、病历证明等客观材料，平台应通过

联网核验等方式确认其真实性；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等主

观判断事项，平台应要求求助人提供详尽佐证材料。第

二，建立信息联动审核机制。由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平

台与医疗机构、社保部门等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核验

求助人相关信息。第三，完善信息公示机制。平台查验

后，应及时向社会公开求助人必要信息，既要保障捐赠

人知情权，也要注意保护求助人隐私。

4财产权保护：资金监管与剩余善款处置

4.1资金监管的现状与问题

捐赠人财产权保护的核心在于资金安全与用途合

规。当前实践中，资金监管有两大突出问题：一是资金

提现后去向不明，二是剩余善款处置规则缺失。

多数平台在资金提现后缺乏跟踪监督，求助页面仅

显示“已提现”而无后续医疗票据证明，资金挪用风险

较高。剩余善款处置更是争议焦点。求助人去世、治疗

费用低于预期、多头募捐导致资金重叠等情形下，剩余

款项归属何方？实践中多采取“按比例返还”方式，但

操作成本高、效率低，且未能充分发挥慈善资金效用。

4.2资金监管的制度依据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为资金监管提

供了明确依据。第 13条规定捐助资金应当由专用存款

账户管理、专项使用。第 14条要求平台承担拨付审核

责任，监督资金使用。第 15条对剩余善款处置作出规

定，明确了“资金用途偏离时应返还”的基本原则。

4.3资金监管机制的优化路径

第一，构建第三方资金托管机制。引入独立的第三

方机构对捐助资金进行托管，捐赠资金直接进入托管账

户，平台无权触碰。平台负责审核拨付申请，托管机构

依据平台审核结果划转资金。《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管理办法》第 4条要求平台与银行签订捐助资金存管协

议，为托管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二，推行分次提现与对公转账。资金应分次提现，

每次提现后须上传前次资金使用证明，方可申请下一次

提现。大额资金应直接对公转账至医院账户，减少资金

沉淀风险。此机制既可保障资金用于约定目的，又可避

免一次性提现后失控。

第三，完善剩余善款处置规则。剩余善款处置应遵

循“尊重捐赠人意愿”与“发挥慈善效用”双重原则。

具体而言：（1）平台应通过便捷方式征求捐赠人意见，

明确选择“原路返还”或“用于近似公益项目”。（2）
对于明确选择返还的，平台应按比例及时返还并公示明

细。（3）对于未表态或无法联系的捐赠人，可借鉴《慈

善法》第 57条规定的“近似原则”，将小额剩余善款

交由慈善组织用于同类救助项目，但须全程公示资金去

向，保障捐赠人知情权。《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

办法》第 18条也规定，专用存款账户中捐助资金产生

的孳息及因特殊原因不能拨付求助人和退还捐助人的

资金，应当捐赠给慈善组织并向社会公开，此即近似原

则的体现。（4）任何情况下，平台不得以服务费、管

理费等名义截留剩余善款。

5救济权保障：捐赠人维权机制的构建

5.1维权难的现实困境

当前捐赠人维权面临三重障碍：第一，诉讼主体障

碍。捐赠人人数众多、小额分散，单独诉讼成本高，共

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组织难度大。莫某案中六百余位捐

赠人无一参与诉讼，完全依赖平台代为主张权利，但平



智慧教育 2026年 3卷 4期

320

台诉权来源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第二，举证责任障碍。

求助人的财产信息、资金使用明细等关键证据由平台或

求助人掌握，捐赠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难以举证证明

欺诈或挪用事实。第三，责任划分障碍。平台审核不严

与求助人欺诈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平台应否承担连带

责任，《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未予明确，

导致实践中平台鲜少承担责任。

5.2维权机制的法理依据

《民法典》为捐赠人维权提供了请求权基础。第 663
条规定，受赠人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情

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基于附目的赠与关系，求

助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资金，即构成不履行约定义务，

捐赠人可行使撤销权，要求返还财产。关于平台责任，

《民法典》第 1194条至第 1197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

者的侵权责任。第 1197条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

责任。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求助人信息不实、资金挪用

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即可能构成共同侵权。

5.3维权机制的制度构建

一是明确平台的诉讼担当资格。莫某案中，法院基

于《水滴筹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条款》认定平台有权代表

捐赠人起诉，此为“约定诉讼担当”的司法实践。平台

与捐赠人签订的电子协议中可约定，当求助人违约时平

台有权代为追索款项，追回款项按比例退还捐赠人，既

可解决诉讼主体困境，又可避免诉讼累赘。

二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个人网络求助纠纷

中，捐赠人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应由被告承担证明自身

无过错的举证责任。求助人主张其已按约定用途使用资

金的，应提供医疗票据等证明材料；平台主张其已尽审

核义务的，应提供审核流程记录等证明材料。无法证明

的，推定存在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三是明确平台责任的认定标准。平台责任应区分不

同情形：（1）平台未尽信息审核义务，导致虚假信息

发布，给捐赠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

偿责任。（2）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求助人存在欺诈、

挪用资金行为，未及时采取终止服务、要求退款等措施

的，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3）平台违反资

金管理规定，挪用、截留捐助资金的，承担返还财产、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四是完善行政救济与行业自律。《个人求助网络服

务平台管理办法》第 21条要求平台公布投诉举报方式，

设置便捷入口，接到投诉后及时处理。第 26条倡导平

台加强行业自律。成立网络个人求助众筹行业协会，建

立统一投诉平台和黑名单制度，对违规平台和求助人进

行行业惩戒，可为捐赠人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渠

道。

6结论

个人网络求助中捐赠人权益保护，应以“附目的赠

与”为法理基石，以知情权、财产权、救济权为核心内

容，构建“事前信息披露—事中资金监管—事后多元救

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

2024年修订的《慈善法》及配套《个人求助网络服

务平台管理办法》为这一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明确平

台须经民政部指定，承担信息查验与公开义务；规定捐

助资金专户管理、专项使用；要求平台监督资金用途、

处置剩余善款。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信息审核

的“形式与实质”边界、资金监管的“分次提现”操作、

剩余善款的“近似原则”适用、捐赠人维权的举证责任

分配等细则，仍有待通过司法解释、行业标准、平台规

则予以细化。

平台作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核心枢纽，应超越消

极信息中介的角色定位，积极履行“守门人”职责——

严把信息审核关，筑牢资金安全网，畅通权益救济路。

唯有以法律之盾守护每一份善意，方能让“人人互助”

的慈善理念在数字时代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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